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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

2019年度 

一、项目绩效自评表 

专项（项目）名

称 
 食品药品监管经费 

主管部门 
武汉市蔡甸区市场 

监督管理局 
实施单位 

武汉市蔡甸区市场 

监督管理局 

项目资金（万

元） 

 全年预算数（A) 全年执行数（B) 
执行率

（B/A) 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23.60 223.60 100.00% 

其中：预算内资金 223.60 223.60 100.00% 

      政府性基金    

其他资金（包括结转结余）    

绩效指

标 

一级指

标 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

未完成原因

和改进措施 

产出指

标 

数量指标 
食品抽检批次，药品抽

检批次 

食品抽检1390

批次，药品抽检

70批次 

食品抽检1392批

次，药品抽检70

批次 

 

质量指标 

上报药品、医疗器械、

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

报告率 

100% 117%；174%；112%。  

社会效益指

标 
安全事故 

全年不发生Ⅲ级

以上较大食品药

品安全责任事故 

全年不发生Ⅲ级

以上较大食品药

品安全责任事故 

 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 
可持续发展 100% 100%  

满意度

指标 

相关群体感

受 

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

对该项目实施效果满

意程度提高 

70% 100%  

说明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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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概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食品安全是重大的基本民生问题，但当前食品安全基础依然

薄弱，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，社会舆论普遍关注，群众对食品

安全的满意度不高。为积极稳妥推进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活

动，推动地方政府落实属地责任，创新监管举措，提升食品安全

整体保障水平，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及满意度，

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印发 2014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

通知》（国办发[2014]20号），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，以

城市食品安全为突破口，以创建为主要手段，督促落实地方政府

属地责任，监管部门依法履职，企业依法诚信经营，社会各界积

极参与，食品产业健康发展，促进形成“上下统一、责任明晰，

运行高效、保障有力，无缝衔接、全程监管，符合实情、科学合

理”的监管格局，以点带面，辐射带动各级各层面食品安全工作，

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整体形势持续稳定向好，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

明显提升。 

根据蔡办文[2019]16号文《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

规定的通知》，明确我单位主要职责有：其主要职责：(一)、负

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。（二）、负责组织和指导市场监管、知识

产权、商务综合执法工作。（三）、负责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秩序。

（四）、负责反垄断执法调查工作。（五）、负责宏观质量管理。

（六）、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。（七）、负责特种设备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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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监督管理。（八）、负责食品、药品等应急管理综合协调。（九）、

负责食品（含酒类）安全监督管理。（十）、负责统一管理计量

工作。推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，执行国家计量制度，管理计量器

具及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。（十一）、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。

组织贯彻执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（十二）、负责统一管理检

验检测工作。（十三）、负责统一管理、监督和综合协调全区认

证认可工作。（十四）、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科技、信息化建设、

新闻宣传、对外交流与合作。（十五）、负责统一管理知识产权

工作。（十六）、负责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质量安全监督管

理。（十七）、按规定承担全面从严治党、国家安全、意识形态、

综治维稳、精神文明建设、安全生产、生态环境保护、保密等主

体责任等。 

2019 年，根据武汉市蔡甸区财政局下达关于2019 年度单位

预算批复（蔡财预［2019］1号），食品药品监管经费223.60万

元，食品药品监管经费使用的范围主要是用于蔡甸区食品药品监

管相关支出。 

（二）项目经费来源 

2019年，根据蔡甸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《关于

蔡甸区2018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

告》和《蔡甸区财政局关于编制 2019 年财政预算的通知》的要

求，核定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市场监管

局”）食品药品监管经费项目预算223.60万元。 

（三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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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药品监管经费全年累计支出 223.60 万元，与年初项目

资金预算 223.60 万元持平，全部用于蔡甸区食品药品监管相关

支出。 

（四）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 

区市场监管局未建立食品药品监管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，

未确定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的使用范围及标准，因国务院食安办制

定了《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食安办函

[2014]20号），湖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印发《湖北省食品安全城

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鄂食安委[2014]3 号），所以食

品药品监管经费管理方面是依照国务院、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

结合单位内部的《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》来执行

经费支出。 
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 
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1、 产出指标 

根据 2019 年度区市场监管局绩效目标分解方案：食品抽检

1390 批次，药品抽检 70 批次；上报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不

良反应监测报告率均达 100%。 

完成情况：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区市场监管局完成食

品抽检1392批次，目标完成率100.1%，达到3批次/千人的目标

任务；完成药品抽检70批次，目标完成率100%。 

上报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487例，目标完成率117%；医疗

器械不良反应监测报告176例，目标完成率174%；化妆品不良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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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监测报告28例，目标完成率112%。 

2、效益指标 

（1）社会效益 

根据 2019 年度区市场监管局绩效目标分解方案：全年未发

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。 

完成情况：2019年12月31日，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

覆盖率达100.1%，食品抽检1392批次，药品抽检70批次，不合

格抽检产品处置率达到100%，加强药品安全预警，药品不良反应

监测报告率达到每百万人 1000 例；强化打假治劣力度，食品药

品违法违规案件查处率100%；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防控，不发生Ⅲ

级以上较大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事故。 

（2）可持续发展 

根据国务院食安办《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的

通知》（食安办函[2014]20号），湖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

发《湖北省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鄂食安委

[2014]3号）要求，组织开展我市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。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食安办、食品药品监管总局、工商总局

关于开展农村食品市场“四打击四规范”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

（食安办〔2014〕14号）精神，加强我省农村食品市场监管，规

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，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食品市

场突出问题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省食安

办制定了《全省农村食品市场“四打击四规范”专项整治行动实

施方案》，严厉打击无证无照行为，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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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，严厉打击销售、使用无合法来源食品和原料的违法行为，

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采购活动，严厉打击生产经营侵权仿冒和

“五无”食品违法行为，规范食品包装标签标识管理，严厉打击

生产经营“两超一非”等劣质食品行为，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过程。 

上述文件精神促进了蔡甸区 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可持续发

展。 

3、满意度指标 

（1）受益企业满意度 

通过对 2019 年度涉及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相关群体感受的满

意度调查，经统计，相关群体感受满意度为100%。 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 

1、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有待加强 

区市场监管局未建立食品药品监管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，

未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的使用范围及标准，因国务院食安办制定了

《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食安办函

[2014]20号），湖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印发《湖北省食品安全城

市创建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鄂食安委[2014]3 号）等规定，

所以食品药品监管经费管理方面是依照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

结合单位内部的《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》来执行

经费支出。  

（三）改进建议 

1、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工作 

区市场监管局应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建设工作，食品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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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监管经费专项资金是国家和省财政预算安排的蔡甸区食品药

品监管工作专项补助性资金，必须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全

部用于食品药品监管工作，应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质量

监督考核机制，规范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行为，加强食品药品监管

工作质量管理，全面提升蔡甸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水平。 

 

 

武汉市蔡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年4月25日 


